
自 2015年起，离岸金融领域的新常态使世界更加透明，监管更加严厉，在

以《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和“税务信息交换协议”（TIEA）为代表的跨

国法案和协议框架中，金融机构无不草木皆兵，离岸的空间似乎越来越狭窄。

这种压力正使离岸金融行业更加严格地约束自己，清除不合规客户，在纯粹

的税务竞争基础之上的单一模式，转而向金融与投资创新的综合模式发展。新兴

市场国家的崛起和欧美的萎缩将为离岸提供一个多边博弈的外部环境，但仍需注

意以下几点：

1、对离岸账户的忽视

在很多人的眼中，离岸账户就是一个提款机，自己存进去的钱，想什么时候

用，就什么时候用，很多时候还为朋友和生意伙伴代收代付，但从来没有详细的

记录。如果你是这样在使用离岸账户，那么要小心了，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虽

然公司没有义务向注册处或当地的金管局提交审计报告，但是开户银行迫于越发

严格的合规审查，可能不定期地要求你提供商业实质、会计记录甚至审计报告，

如果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资料，银行有可能会关闭你的账户，把余额放在一张支

票上，让你走人。这对正在运行的生意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另外账户上存有少量余额的用户应该注意，要保持一定的余额，而且余额的

一部分好有当地币种的现金存款，以方便银行扣除手续费，还要定期登陆网银，

查看是否有特殊的通知，对于长期不活跃的账户，银行可能出于成本和风险考虑，

给予关闭。

2、单一董事的风险

对于一个离岸公司来说，董事掌握着公司的生杀大权，直接的就是对银行账

户的控制。很多时候，一个公司为了手续简便，本来有多个董事的公司，就直接

让一名董事来代表，这个董事也就成了银行账户的唯一的授权签字人。某些情况



下出于隐私考虑，唯一董事也不是股东成员之一，而是一名员工或股东的亲戚。

企业好能够找到控制外部董事的能力，设置这样的开关，基本的替代方案就是委

任一个以上的董事或股东中的某一个人也成为银行账户的授权签字人，从而有效

避免渎职的董事轻易对公司造成侵害。

更有效的方法是聘用的董事，比如离岸属地律师或受托人，这些人士比起公

司所有者以外的非人士来说，安全可靠得多，一旦出现问题，只要向有关部门投

诉或相关法院提起诉讼，客户可以很快获得补偿，因为这些人士要承担无限责任，

而且他们的机构一般都买了可观的商业保险来弥补其所造成的伤害。

3、代持的僵局

每年都会有不止一个客户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已注册的公司让人代持的股份

或使用了代理的董事。而当年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用离岸公司投资一个项目，要出

具在职证明，此时需要原来的董事签署一个决议或声明，但这个董事早已不知去

向，或者当年任命为董事的时候甚至也不太清楚自己的权责，于是这个靴子里面

的小石子一下子难倒了登山的巨人。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非的代持，可能导致很多公司治理方面的混乱。代

持人作为个人，自身的债务问题、健康问题（包括精神方面）以及无人监管的问

题也会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僵局。

成熟的做法是，如果客户不方便自己成为股东或董事，应该联系的信托公司

或律师来代持股份或担任董事。表面看起来人士是外人，朋友或伙伴是自己人，

但的事情需要人士办，亲近的人不等于能够胜任，而且非的代持往往没有的受托

或信托协议，在问题出现的时候，法律往往失效。

4、除名后的隐患

对于某些投资者每年注册几家离岸公司可能都是家常便饭，如果项目没有成

立，公司可能就不予管理，也不注销。不注销的公司也不续费，就会被公司注册



处在一定时间后除名。我们可能觉得，除名是一种省钱的注销方式，其实不然，

正常的主动注销会委任一名清算人，然后对自己的资产或债务进行公示，过了公

示期，没有人有异议，清算结束，注销进而完成。

在正常的注销后，公司曾经正常经营造成的债务也成为了过去式，不再被追

究。但如果是除名，在有债权人或其他起诉人要求的情况下，被除名的公司会被

复牌，原来的董事和股东仍然要承担原有的责任。所以花很少的钱，对不用的公

司进行注销，而不是任由除名是很重要的。另外，对一个暂时不用的壳公司坚持

续费，过了几年后可能发现，这个有历史的壳公司对投资某些项目来说是有很大

优势的，因为一些情况下投资准入的条件之一是公司成立的年限。

5、IT 的疏忽

离岸公司用于国际贸易中的转口收付款是非常常见的。离岸账户中往往有很

多流动资金现金甚至净利润。这些钱往往也是国际诈骗集团所垂涎的，而诈骗一

旦成功，因为公司、账户、操作人、诈骗犯、客户可能分属于不同属地，造成了

举证和起诉的门槛非常之高，难度非常之大。

6、公民与居民之辩

越来越多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开始移民或长期居住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但由于

没有申请绿卡或公民身份，很多人认为自己对当地税局没有任何义务，但这个想

法是幼稚和危险的，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尤其如此。

比如，一般来说在美国，如果停留的时间超过 183天，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美

国税务居民，也就是说全球的财产和收入都有向美国国内税务局（IRS）申报的

义务，如果没有做到，IRS 可以对你提起诉讼。所以高净值人群在全球拥有资产，

且居住地多于一个情况下，他的税务义务可能是复杂和交叉的。不仅仅考虑公民

身份，更重要的是如何定义税务居民身份。



有一些税务居民的身份是可选的，比如在新西兰，如果不想承担税务义务，

只要声明放弃这个国家的所有福利就可以了，但仍然可以享受永居或成为公民。

鉴于上述问题的复杂性，建议高净值人群在移民前，做好家族信托规划，将

主体财富置于家族信托之中，从而避免复杂的税务身份以及各个不同属地继承法

的干扰。

7、老年人的问题

很多时候，一些低调的商人可能会让自己年迈的父母持有公司股份或家族房

产，尤其涉及离岸公司和海外房产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多见。既然是父母，

信任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年迈父母的健康问题可能会对家族财富带来极大的风

险。比如父母的突然过世和丧失行为能力，会让家族财富帝国陷入全面被动。

8、注册资本的责任

由于离岸公司的注册资本（授权股本）不需要实际到位，很多人就直接做成

了 1 个亿或者若干千万，而且是带面值的，但股东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注册资本

是一个公司责任的上限，当这个公司资不抵债，那些在认购股份的股东，白纸黑

字承诺要缴纳上千万美金的，此时就要真金白银出资（假定注册的时候没有出资）。

离岸注册的公司通常没有强制的账务和审计，给股东的印象就是，自己的注

册资本可以无限放大，而且认购的承诺也可以不兑现，但在公司清算的时候，债

权人会指定一个管理人，管理人会首先查看股东的的注册资本是否到位，如果没

有到位，股东的个人资产将被质押用来偿还公司资产。

其实很多离岸属地已经通过调整立法弱化这方面的问题，推出了没有面值的

股票，但这并不能解决本质问题，关键是股东不应该在认购的时候承诺太多股本，

因为这个承诺可能会把股东本人推向债务的深渊而浑然不觉。

从立法效率来说，离岸金融中心的效率高，并且提供了在岸属地无法比拟的

灵活度和兼容性，在功能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进行离



岸金融投资的时候，可以任意妄为。恰恰相反，由于这种宽松，更需要投资者自

身加强自律，寻找的伙伴，所谓“履平地若危，涉风波无患”就是这个道理。


